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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致：中央直轄省、市人民委員會 

根據不同时期的工業區和經濟區法規1，工業區內是沒有符合居住法規定的常住地。為了方便

工業區內投資者和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工業區和經濟區的法律規定了一些允許在工業區內居住

的情況，並由國家主管機關管理2。在過去一段時間內，計劃與投資部收到一些地方就根據政府

2022年 5月 28日第 35/2022/NĐ-CP號議定規定建設和運營工業區內住宿設施的反映。關於此問題，

計劃與投資部的意見如下： 

1. 根據第 35/2022/NĐ-CP號議定第 25條第 3款的規定，住宿設施可以建設在工業區的服務用

地部分；必須遵守環境安全距離的要求，符合建設法律及其他相關法律的規定；並確保安

全、秩序，不影響工業區內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如果需要在工業區內建設住宿設施，建

議貴委會指導相關機關和投資者參考住房法律、土地法律以及第 35/2022/NĐ-CP 號議定的

規定，以便在工業區服務用地部分安排儲備土地並進行符合經主管機關批准的規劃的建設

投資。工業區內住宿的相關規定見第 35/2022/NĐ-CP號議定第 25條第 2款及第 4款。 

2. 根據《法律文件制定法》第 156條第 1款的規定3，在第 35/2022/NĐ-CP號議定（自 2022年

7月 15日起生效）生效後建設和登記的住宿設施，應依照本議定的規定執行。 

根據《投資法》第 77 條第 1 款的規定，已在本法生效前獲得投資許可證、投資優惠證書、投

資證書、投資登記證書的投資者，可以按照已發放的投資許可證、投資優惠證書、投資證書、投

資登記證書進行投資項目。 

根據《投資法》第 77 條第 1 款和《法律文件制定法》第 156 條第 1 款的規定，在第

35/2022/NĐ-CP 號議定生效前，已按照越南法律關於外國人在越南入境、出境、過境、居住的規

定、工業區和經濟區管理規定以及其他相關法律規定建設和登記的工業區內住宿設施，可以在確

保遵守法律規定的基礎上繼續運營。 

以上是計劃與投資部的意見，建議貴委會研究並指導相關機關依據法律規定實施工業區內住宿

設施的規定。  

 
1 根據政府於 2008年 3月 14日頒布的第 29/2008/NĐ-CP號議定，關於工業區、出口加工區和經濟區的規定的第 20條

第 1款；根據政府於 2018年 5月 22日頒布的第 82/2018/NĐ-CP號議定，關於工業區和經濟區的管理規定的第 29條第

1款；根據政府於 2022年頒布的第 35/2022/NĐ-CP號議定，關於工業區和經濟區的管理規定的第 25條第 1款。 

2 根據第 29/2008/NĐ-CP號議定第 20條第 3款；根據第 82/2018/NĐ-CP號議定第 29條第 3款；根據第 35/2022/NĐ-CP

號議定第 25條第 2款和第 4款。 

3 根據《法規文件制定法》第 156 條第 1 款：法規文件自生效之日起適用。法規文件適用於該文件生效期間發生的行

為。如果法規文件的規定有溯及既往的效力，則按照該規定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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